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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目前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比

重较低且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实

证检验表明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汇率和 FDI 是影响贸易模式的

重要因素。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鼓励企业积极

参与国际分工和提高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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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东亚区域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IIT）正日益受到关注。得益于人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深入、各国贸易数据可

获得性的增强以及计量方法的完善，产业内贸易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也日益增多，其中产

业内贸易的测度及影响因素成为产业内贸易重要的研究方向。Sawyer、Sprinkle 和 Tochkov

（2010）计算了亚洲22个经济体2003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加权平均的区域GL指数为0.25，

高收入国家（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地区中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

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中国内地、日本和印度次之，运用 TOBIT 模型分产业进行的回归结

果显示，GDP 差异、地理距离以及研发投入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人均 GDP 差

异变量几乎对所有产业的影响都不显著。Ando(2006)在 HS 分类体系 6 位数层次上对东亚国

家 1990、1996 和 2000 年的机械产品与零部件贸易数据进行分解，发现东亚区域产业间贸易

比重在下降，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在上升，说明东亚国家参与的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使区域

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韩国学者赵恩娇(2013)采用 Greenaway、Hine 和 Milner(1994)提出

的 GHM 方法测度产业内贸易类型，发现中韩两国的工业制成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且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学者郑昭阳和周昕(2007)对东亚 10 个主要经济体各类

产品 1992-2005 年的产业内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东亚区域的主

要贸易形式。梁明和李光辉(2009)研究了东北亚地区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发现进出口国

GDP、进口国的人均 GDP、地理距离、是否 WTO 和 APEC 成员国等变量对东北亚地区双边贸易

影响显著。 

对于中国而言，与东亚地区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现状和格局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

对这些问题细致、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准确判断中国在东亚地区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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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一、中国和东亚产业内贸易现状 
（一）贸易指数 

Grubel 和 Lloyd 于 1975 年提出 GL 指数，若某个国家有 n 个产业，则该国以 i 产业进

出口额占所有产业进出口额之和的比重为权数的加权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表示为： 

n i i i i
ni=1

i i i ii=1

X -M (X +M )GL= (1- )
X +M (X +M )

∑
∑

   (1) 

其中 iX 与 iM 分别表示 i 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 ∈[0,1]，0 表示完全产业间贸

易，1 表示完全产业内贸易。 

Fontagné 和 Freudenberg(1997)认为 GL 指数仅仅衡量了贸易重叠程度，具有局限性。

他们首先根据 i i i iMin(X ,M )/Max(X ,M ) 的大小将贸易类型划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

然后按照出口和进口单位价值的相近程度将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分解为两种情形：水平产业内

贸 易 (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 HIIT) 和 垂 直 产 业 内 贸 易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VIIT)，表 1 描述了上述分解方法。划分出三种贸易类型后，可以

进一步计算各种类型所占的份额，即 F-F 份额指数。 

表 1  F-F 贸易类型划分方法 

出口和进口重叠程度： 

ij ij ij ijMin(X ,M )/Max(X ,M )

不低于 0.1? 

出口和进口单位价值的相近程度： 

1/(1+α)≤
x m

ij ijUV /UV ≤(1+α)？ 

是 否 

是 HIIT VIIT 

否 InIT 

资料来源：Fontagné 和 Freudenberg(1997) 

其中 ijX 和 ijM 分别表示 i 产业 j 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出额；
x

ijUV 和
m

ijUV 分别表示单位

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 

（二）产业内贸易水平 

由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贸易数据分开统计，因此选取内地及其东亚地区
①
8 个较

大的贸易伙伴作为研究对象，贸易伙伴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HS 编码 4位数水

平的统计数据。根据内地与上述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数据计算的 GL 指数显示，中国内地产业

内水平整体不高，若将上述所有贸易伙伴视为一个整体，按照进出口额加权计算出的 GL 指

数，2001 年为 0.23，2006 年降为 0.22，2011 则进一步降为 0.17。 

按照 F-F 方法分别对双边贸易进行分解②，发现中国内地与上述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份

额所占比重普遍较低，且多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

的双边产业间贸易份额呈上升趋势，而产业内贸易则呈下降趋势；中国内地与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泰国的双边产业间贸易份额呈下降趋势，产业内贸易份额呈上升趋势，但产业内

                                                        
① 此处“东亚”并非严格的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东亚，而是广义的东亚范围，涵盖地理意义上的东亚、东

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种定义在西方学术界和传媒业非常普遍，请参阅：http://zh.wikipedia.org/wiki/东亚。 
②运用 10%的重叠标准划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后，约有 2.6%的产业内贸易数据缺乏进出口数量数据，

计算 HIIT 和 VIIT 时予以忽略。 



贸易份额依然较低；中国内地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份额大致稳定，且产业内贸易份额相

对较高；中国内地与菲律宾双边产业内贸易份额基本稳定，但水平偏低。图 1 显示了中国内

地与上述东亚贸易伙伴产业间贸易份额、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份额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份额的

情况。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 

中国内地-日本 中国内地-韩国 

中国内地-马来西亚 中国内地-菲律宾 

中国内地-新加坡 中国内地-泰国 

产业间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 垂直产业内贸易 
图 1 中国内地与东亚地区双边贸易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并绘制 

二、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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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揭示了双边贸易额与两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正相关，与地理

距离负相关： 

1 2
'

' 3
'

k k
kk

kk

Y YT A
D

β β

β=   (2) 

其中 'kkT 为 k 与 'k 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额； kY 与 'kY 分别为 k 与 'k 经济体的 GDP； 'kkD 为 k

与 'k 经济体的地理距离；A、 1β 、 2β 、 3β 为待估参数。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可将计

量模型扩展为： 

kk't 0 1 kk't 2 kk't 3 kk't

4 kk't 5 kk' 6 kk't

7 kk't 8 kk't kk't

Tindexln( ) =β +β lnAGDP +β lnDGDP +β lnAGDPPC
1-Tindex

+β lnDGDPPC +β lnDISTANCE +β FX
+β LnAFDI +β WTO +ε

   (3) 

被解释变量 kk'tln(Tindex/(1-Tindex)) 为对数变形
①
，其中 Tindex 为贸易指数，包括按

照 F-F 分解法
②
计算的中国内地与东亚地区双边 InIT 份额指数、HIIT 份额指数和 VIIT 份额

指数，以及按照 GL 公式计算的 IIT 指数。 

解释变量包括：1.市场规模变量，引入中国内地与贸易伙伴平均 GDP 和 GDP 的绝对差异

两个变量，分别用 AGDP 和 DGDP 表示；2.人均收入水平，引入中国内地与贸易伙伴平均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差异两个变量，分别记为 AGDPPC 和 DGDPPC；3.运输成本，采用中国内地与

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 DISTANCE 作为代理变量，衡量运输成本的高低；4.汇率因素，用以反

应国际竞争力的动态演化，采用以人民币为本币的间接标价法，并计算出汇率年度变化率

FX，FX 能够体现出人民币对外币的升值或贬值程度；5.FDI，采用中国内地与贸易伙伴 FDI

流入的平均值，记为 AFDI，用以考察 FDI 对于国际贸易产生促进作用还是替代作用；6.WTO

虚拟变量，我国于 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 WTO，因此为了考察入世因素对中国内地贸易的影

响，2002 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2002 年以前年份取值为 0。  

解释变量中的 AGDP、AGDPPC、DISTANCE 和 AFDI 分别取对数形式；DGDP 和 DGDPPC 采用

Balassa 和 Bauwen(1987)的公式计算： 

kk'
wln(w)+(1-w)ln(1-w)Diff =1+

ln2
  (4) 

式中 k k k'w =Var /(Var +Var ) ，Var 分别为 DGDP 和 DGDPPC。 

（二）数据描述 

被解释变量为 4 个贸易指数的对数变形，由原始数据经计算获得。计算解释变量 AGDP、

AGDPPC、DGDP 和 DGDPPC 所用的名义 GDP 和人口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地理数据采

用 Geobytes 网站的 City Distance Tool 计算得出；汇率的原始数据取自 CEIC 数据库；FDI 的原

始数据取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各变量的统计学描述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①早期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直接对 GL 指数进行 OLS 回归，然而预测值可能超出 GL 指数区间[0,1]，影响预

测效果，于是产生了对数变形，变形以后单调性保持不变，且能够解决预测区间限制的问题。由于依据样

本计算上述 4 个指数的历年数据均大于 0 且小于 1，因此被解释变量可以采用贸易指数的对数变形。 
②α取值 0.25。 



 样本数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Ln(InIT/(1-InIT)) 160 0.91 3.47 -0.42 0.75 0.85 

Ln(HIIT/(1-HIIT)) 160 -2.68 -0.25 -6.07 -2.72 1.15 

Ln(VIIT/(1-VIIT)) 160 -1.45 0.13 -3.67 -1.3 0.8 

Ln(IIT/(1-IIT)) 160 -1.45 -0.16 -4.2 -1.2 0.73 

Ln(AGDP) 160 27.7 29.52 26.19 27.53 0.85 

Ln(AGDPPC) 160 8.47 10.16 6.3 8.56 1.13 

Ln(DISTANCE) 160 7.94 8.56 6.86 8.02 0.53 

DGDP 160 0.48 0.81 0 0.52 0.23 

DGDPPC 160 0.4 0.92 0 0.44 0.32 

FX 160 0.02 2.45 -0.39 0 0.23 

Ln(AFDI) 160 11.9 13.74 9.95 11.91 0.77 

（三）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设定的计量模型，运用 Stata12 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以中国内地与上述 8 个贸

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作为截面成员，数据区间为 1992-2011 年，分别采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

(LSDV)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采用 LSDV 估计可以显示截面个体效应是

否显著；由于面板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因此采用 FGLS 方法可以控制组内自相关，

同时采用 LSDV 和 FGLS 方法回归可以使计量结果和相关结论更为稳健。 
表 3 中国内地与东亚地区双边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估计方法 LSDV FGLS LSDV FGLS LSDV FGLS LSDV FGLS 

因变量 InIT InIT HIIT HIIT VIIT VIIT IIT IIT 

解释变量         

Ln(AGDP) 
3.64*** 

(0.53) 

1.96*** 

(0.74) 

-4.71***

(0.77) 

-4.52***

(1.24) 

-2.58***

(0.55) 

-1*** 

(0.74) 

-2.42*** 

(0.47) 

-1.84***

(0.59) 

Ln(AGDPPC) 
-3.37*** 

(0.52) 

-1.49* 

(0.79) 

3.88***

(0.77) 

3.6** 

(1.42) 

2.56***

(0.54) 

0.62***

(0.74) 

2.03*** 

(0.47) 

1.51***

(0.58) 

DGDP 
-2.17*** 

(0.66) 

-1.61** 

(0.76) 

3.89***

(0.97) 

4.01***

(0.99) 

1.19* 

(0.68) 

0.65***

(0.82) 

1.68*** 

(0.59) 

1.2 

(0.77) 

DGDPPC 
4.42*** 

(1.08) 

2.9** 

(1.22) 

-6.45***

(1.59) 

-5.97**

(2.56) 

-2.49**

(1.12) 

-1.15***

(1.09) 

-2.38** 

(0.97) 

-1.92**

(0.97) 

Ln(DISTANCE) 
-7.59*** 

(1.17) 

185.39** 

(86.12) 

10.01***

(1.72) 

51.43 

(189.54)

5.05***

(1.21) 

-211.87*

(123.06)

4.96*** 

(1.05) 

-92.24 

(74.88)

FX 
-0.32 

(0.22) 

-0.23 

(0.23) 

0.6* 

(0.32) 

0.38 

(0.31) 

-0.15 

(0.23) 

0.06***

(0.18) 

0.15 

(0.2) 

0.06 

(0.22) 

Ln(AFDI) 
-0.97*** 

(0.22) 

-0.74** 

(0.32) 

1.24***

(0.33) 

1.29***

(0.32) 

0.76***

(0.23) 

0.62***

(0.33) 

0.73*** 

(0.2) 

0.71** 

(0.35) 

WTO 
-0.49*** 

(0.17) 

-0.28 

(0.25) 

0.53**

(0.25) 

0.46**

(0.21) 

0.42**

(0.18) 

0.19***

(0.27) 

0.76*** 

(0.15) 

0.35***

(0.28) 

MCN_HKG 
0.89 

(0.65) 

97.28** 

(44.18) 

0.82 

(0.97) 

22.18***

(97.37)

-1.81***

(0.68) 

-110.25*

(63.14)

-0.55 

(0.59) 

-49.72 

(38.41)



MCN _IDN 
2.54*** 

(0.4) 

-84.91** 

(39.4) 

-2.68***

(0.59) 

-21.78 

(86.75)

-2.15***

(0.42) 

96.08*

(56.29)

-1.85*** 

(0.36) 

42.3 

(34.25)

MCN _JPN 
-4.14*** 

(0.94) 

82.54** 

(39.11) 

7.15***

(1.39) 

26.05 

(86.02)

2** 

(0.98) 

-95.15*

(55.85)

3.04*** 

(0.85) 

-41.09 

(34.01)

MCN _KOR 
-8.94*** 

(1.51) 

229.24** 

(106.82) 

13.16***

(2.23) 

64.69 

(235.09)

5.32***

(1.57) 

-262.36*

(152.61)

6.06*** 

(1.36) 

-114.3 

(92.87)

MCN _MYS 
3.64*** 

(0.55) 

-50.42*** 

(23.83) 

-4.45***

(0.81) 

-15.89 

(52.4) 

-2.67***

(0.57) 

58.05*

(34.04)

-2.3*** 

(0.49) 

24.77 

(20.72)

MCN _PHL 
-0.93*** 

(0.33) 

28.1* 

(12.72) 

0.95* 

(0.49) 

6.97 

(27.96)

0.59* 

(0.34) 

-32.09*

(18.17)

0.63** 

(0.3) 

-13.83 

(11.06)

MCN _SGP 
6.09*** 

(1.13) 

-55.89** 

(26.45) 

-6.66***

(1.66) 

-18.91 

(58) 

-5.25***

(1.17) 

64.2* 

(37.74)

-3.74*** 

(1.01) 

26.82 

(22.99)

C  
-1534.57*

*(697) 
 

-339.37

(1536.18)
 

1730.78*

(996.26)
 

776.21 

(605.74)

截面/观测值 8/160 8/160 8/160 8/160 8/160 8/160 8/160 8/160 

调整的 R2 0.55 0.58 0.47 0.71 0.46 0.42 0.51 0.44 

Wald 统计量 551.52 147.39 1614.23 86.77 999.13 79.89 1319.83 64.58 

显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 因变量采用对数变形形式；InIT、HIIT 和 VIIT 三者之和等于 1；MCN_XXX 为截面成员，

XXX 为国家（地区）代码；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

著。 

方程①③⑤⑦采用 LSDV 方法分别估计了解释变量对产业间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垂

直产业内贸易和 GL 指数的影响；方程②④⑥⑧采用 FGLS 方法分别估计了解释变量对于上述

因变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除了方程⑧截面个体效应不显著，其余方程个体效应均比

较显著，从而拒绝混合回归。 

从回归结果来看，除了距离变量外，采用 LSDV 和 FGLS 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回归系数不

论从符号上还是从显著性上差异不大。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市场规模因素。中国内地与贸易伙伴平均 GDP 的大小对于双边贸易影响显著，然而对

于上述几种贸易指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对于产业间贸易份额的影响为正，对于水平型和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份额的影响为负，对按照 GL 公式计算的 IIT 指数亦产生负的影响，说明中

国内地与贸易伙伴经济规模总量越大，双边产业间贸易所占份额越高，而产业内贸易所占份

额越低。中国内地与东亚贸易伙伴的市场规模差异越大，双边产业间贸易份额越低，而产业

内贸易份额越高。 

2.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内地与贸易伙伴平均人均 GDP 对于产业间贸易份额的影响显著为

负，而对于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 IIT 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影

响也显著为正，说明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间贸易份额相应下降，而产业内贸易

所占份额会相应提高；人均 GDP 差异对于产业间贸易份额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产业内贸易份

额影响显著为负，这符合理论预期，而且与大多数实证检验结果相符。 

3.地理距离因素。LSDV 和 FGLS 两种方法对于距离因素的估计结果差别较大，且与预期

不符，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距离因素为非时变变量，估计时会受到个体固定效应的影响。 

4.汇率因素。汇率因素对于贸易模式的影响较为模糊，只有方程③⑥显示汇率因素显著

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开展，然而不同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又存在差异。 

5.FDI 因素。FDI 流入对于产业间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 FDI 流入对于产业间贸易产生替代作用，对产业内贸

易产生促进作用。 

6.入世因素。中国加入 WTO，提升了产业内贸易的份额，产业间贸易份额相应下降。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计算 GL 指数和 F-F 份额指数，考察了中国内地与东亚

地区贸易伙伴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发现中国内地与东亚地区贸易伙伴的贸易模式仍

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且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比重；运用面板方法检验了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小、人均

收入水平及其差异、FDI 以及入世因素均显著影响到中国内地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整体贸易

格局。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内地

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与东亚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份额也

将不断提高。在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以及由其主导 TPP 谈判试图重塑新贸易规则体系的情

况下，亚太区域合作、经济秩序和贸易格局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作为经济、贸易和投资大国，

我国应充分认识、正确研判新规则可能给我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主动融入和接受新规则，

在新的框架下，认真加强区域合作研究，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争取更多话语

权，提高贸易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表象和反映，产业结构是形成贸易产品

竞争优势的基础。产业间贸易占比较高以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份额明显高于水平型产业内贸

易份额，说明目前中国内地的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

技术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弱，在东亚地区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因此，改善贸

易结构必须从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开始，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应同时并举，提高产业集中度，

规范市场秩序，培育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的市场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份

额。 
最后，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内地出口产品创新普遍不足，产品同质化和出口企业间无

序竞争现象较严重，因此应鼓励和提倡企业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扩大自主品牌、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这也是提升产业内贸易份额的必然选择。同

时，引导内地企业重视高新技术在产品生产领域的运用，使企业从依赖低成本同质产品竞争

向依靠综合实力竞争转变，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转型升级，使企业生产从简单的组

装加工向研发设计、产品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高端环节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此外，引

导内地企业准确定位，大型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国际化经营，努力成为东亚地区垂直

专业化分工体系价值链的主导者，中小型企业应积极参与产业链分工，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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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East-Asian Partners 

ZOU Zong-sen   YUAN Lei   BO Xiao-dong 
 

Abstract: As the biggest economy in East Asia, China has develope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ast Asian business partners. Inter-industry 

Trade of Mainland China is still the main type compared with 

Intra-industry Trade, of which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covers more 

proportion. An empirical panel data study based on Gravitation Model of 

Trade shows that market size, income per capita, foreign exchange rate, 

and FDI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trade types. Enhanc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mprove innovation ability, help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IT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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